
证券代码：603697 证券简称：有友食品 公告编号：2026-046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有友食品”）根据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营销网络建设和品牌推广项目”的实施进度及经营业务发展实际需求，统筹考

量公司整体投资布局及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拟新增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有友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有友”）为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开设对应的

募集资金专户。除新增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外，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其他内

容均未发生变更。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60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79,5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7.8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2,566.50 万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6,454.17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112.33 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 XYZH/2019CQA20223 号《验资报告》。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储存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使用计划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有友食品产业园项目 35,687.49 31,913.50

2 营销网络建设和品牌推广项目 24,198.83 24,198.83

合 计 59,886.32 56,112.33

三、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一）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结合当前行业发展态势、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及公司中长期战略布局规划，为持续

优化内部资源统筹配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严控项目运营成本，保障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高效落地实施，公司新增全资孙公司深圳有友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之一的重庆有友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友销

售公司”）与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之间通过内部往来等方式具体划转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所需募集资金。除上述实施主体发生变化外，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投资方向、投资总额、实施内容等均未发生变化，不属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本次增加前） 实施主体（本次增加后）

营销网络建设

和品牌推广项

目

有友销售公司、上海有友 有友销售公司、上海有友、深圳有友

（二）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有友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KGPWKK2J

法定代表人 鹿游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5035号前海华润金融中心T5

写字楼 3211B9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添加剂销售；包装材

料及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

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纸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密封件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金银

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阀门和旋塞销售；厨具卫具

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玻璃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住房租赁；日用百货销售；食用农产品

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出国办展须经相关部门审批）；

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是：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成立日期 2026-06-29

股东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友销售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三）新增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

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深圳有友将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公司、开户银行、保荐

机构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是公司结合项目建设实际

情况、区域资源条件及业务布局统筹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统筹优化公司资源配置，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序落地，契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及募集资金使用规划。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实施方式等均不存在变化，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全体股东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7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以同意 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系基于项目建设的实际需求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实施方式等均未发生变化，相关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7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

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

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增加深圳有友作为“营销网络建设和品牌推广项目”的实施主体

并开设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有友食品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募

集资金专户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保荐机

构对有友食品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7 月 3 日


	重要内容提示：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三、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一）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结合当前行业发展态势、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及公司中长期战略布局规划，为持续优化内部资源统筹配置、提升资金
	四、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对公司的影响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OLE_LINK2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六、保荐机构意见

